
池发改价格〔2021〕430号

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池州市教育和体育局
池州市财政局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关于池州市义务教育阶段课后
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区发改委、教体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，九华山管委会发规处，

市直有关中小学：

根据安徽省教育厅等四部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课后

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基〔2021〕9号）要求， 经市政府批准，

现就我市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
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一 3 一

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池州市教育和体育局

池州市财政局 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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